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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交政字〔2020〕号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朱西兵
对县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第50号建议的答复

徐贞厚、王慧颖、高玉明、张明祥、张化柱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农村“户户通”工程建设政策支持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对于户户通工程，我局根据省市要求，结合全县实际，于2020年3月18日制定下发了《沂源县2020年农村通户道路工程实施方案》（源政办字〔2020〕11号），确定了实施标准及完成时限，明确了任务目标、补助政策。具体政策为：县级补助标准为按照水泥混凝土等级C25的标准，对村内道路硬化厚度高于15厘米的，补助标准为30元/平方米；对硬化厚度在10-15厘米的，补助标准为25元/平方米；利用沥青混凝土、石板和鹅卵石（混凝土厚度不低于10厘米）等实施硬化的，补助标准为40元/平方米。张家坡镇计划实施户户通工程11000平方米，计划年底前完成。

感谢各位代表对交通工作的关心支持，欢迎继续对我县交通工作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。

沂源县交通运输局

2020年9月15日

（联系单位：沂源县交通运输局 联系人：娄燕德  联系电话：234380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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